
花蓮縣新城公所役政課【役男申請改判體位】作業流程表  

一、法令依據暨作業方式程序

依據「徵兵規則」第十四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處理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
    
           一日內                 十五日內核准    

 

三、應備證件

役男國民身分證（役男家屬代理者另附戶口名簿）、私章、醫院診斷書

（公私立皆可）。

＊『自費複檢者』另附指定複檢醫院核發之「兵役用診斷證明書」。

四、作業注意事項

1、『自費複檢者』-先至區公所填寫「自費複檢役男同意書」（如附件
一），再赴政府指定之複檢醫院檢查取得「兵役用診斷證明書」，
送回區公所報上級單位重新核判體位。

2、本項可委託辦理，唯應攜帶上述各項證件。

3、申請者通訊處（含聯絡電話）應註明正確，以利通知。

五、使用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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